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结项要求

    根据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招标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若干问题的管理意见》,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结项要求如下:
[bookmark: _GoBack]    1、课题结项须提交的材料。一是课题完成成果形式必须是研究报告，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篇幅不得少于10000字。二是在公开刊物上至少发表1篇论文，提交原件(审验后返回)和论文复印件（封面、目录、正文）；三是提交决策建议文稿（3000—5000字），以供决策机关参阅。即，结项时需要提交研究报告、决策建议文稿、论文复印件合订一本（以彩页隔断并加目录），一式3份，填写提交《结项申请表》（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网站下载）。同时发送电子文档至电子信箱：hnsjczbkt@126.com。
    2、凡正式出版和发表的研究成果，专著类必须在“封面”或“封二”的位置注明“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字样，研究报告、论文类必须在显著位置注明“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字样及立项号。
   3、提交的最终研究报告、决策建议文稿与论文复印件，由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招标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结项验收，对评为“合格”档次以上的研究成果，颁发结项证书；对评为“不合格”档次的研究成果不予结项。
   4、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将不予结项：
（1）变更与增减课题主持人、参加人的；
（2）变更研究课题名称的；
（3）变更研究成果形式的；
（4）对研究成果内容作重大调整的；
（5）课题主持人主动终止或撤消课题的。
   5、对于撤销的课题和不予结项的课题的主持人，取消5个年度的立项申请资格；同时对于资助性课题，由发标单位追回资助经费。
   6、课题结项时，由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办公室）统一收交本单位的结项材料，呈报招标办公室。招标办公室不受理个人呈报的结项材料。
